
論

「
學
術
論
著
」
撰
寫
要
領

蕭
行
易

壹
、
題
目
簡
明
，
可
加
副
標
題

貳
、
文
字
通
順
，
敘
述
求
扼
要

參
、
結
構
嚴
謹
，
組
織
有
系
統

肆
、
資
料
豐
富
，
注
釋
需
詳
實

伍
、
觀
點
正
確
，
有
學
理
根
據

陸
、
創
見
發
明
，
要
具
體
可
行

結
論
注
釋

別

E司

每
年
暑
假
前
，
是
國
內
學
術
界
的
旺
季
。

研
究
所
的
同
學
在
學
業
告
一
段
落
前
，
有
的
必
須
選
擇
論
文
題
目
，
著
手
蒐
集
資
料
，
準
備
撰
寫
論
文
;
有
的
必
須
完
成

並
提
出
一
篇
具
有
相
當
水
準
的
學
術
性
論
文
，
以
通
過
「
學
位
口
試
」
'
獲
得
碩
、
博
士
學
位
。

大
專
院
校
新
聘
教
師
，
或
專
、
兼
任
教
師
在
執
教
或
研
究
一
段
相
當
時
期
.• 

助
教
升
講
師
四
年
，
講
師
升
副
教
授
三
年
，

副
教
授
升
教
授
三
年
(
以
上
為
最
低
年
限
，
兼
任
教
師
年
資
折
半
計
算
)
，
著
有
成
績
，
必
須
按
「
大
學
改
獨
立
學
院
教
師
資

格
審
查
規
程
」
(
專
科
學
校
適
用
)
之
「
施
行
細
則
」
及
「
著
作
評
定
標
準
」
規
定

•• 

申
請
為
講
師
、
副
教
授
之
審
查
者
，
應

具
有
與
碩
、
博
士
學
位
論
文
價
值
相
當
之
著
作
;
申
請
為
教
授
之
審
查
者
，
應
具
有
與
受
學
術
獎
勵
之
專
門
著
作
價
值
相
當
之

論
「
學
術
論
著
」
撰
寫
要
領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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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作
送
審
;
並
經
過
校
內
及
教
育
部
一
定
程
序
審
查
通
過
後
，
才
能
逐
「
級
」
升
等
。

中
小
學
教
科
書
、
工
具
書
、
講
義
、
報
告
、
前
記
、
日
記
、
傳
記
、
翻
譯
品
及
其
他
非
學
術
性
著
作
等
，
不
在
審
查
之

列
。
是
以
，
中
文
「
學
術
論
文
、
著
作
」
成
為
學
術
研
究
績
效
，
書
面
發
表
的
主
要
工
具
。

學
術
論
著
撰
寫
過
程
可
分
為
兩
部
分
，
一
是
「
內
部
作
業
」
'
即
撰
寫
前
後
的
「
準
備
工
作
」

•• 

選
擇
題
目
，
擬
定
大

綱
(
目
次
)
，
蒐
集
資
料
，
評
定
資
料
，
研
究
方
法
，
製
作
卡
片
，
撰
妥
初
稿
(
含
緒
論
、
結
論
、
摘
要
、
索
引
)
，
打
字

印
刷
，
或
校
對
出
版
等
。
二
是
「
成
品
展
示
」
'
即
著
者
對
社
會
負
責
的
「
著
作
內
容
」

•• 

題
目
、
文
字
、
結
構
、
資
料
、

觀
點
、
創
見
等
。
直
接
影
響
讀
者
，
包
括
碩
、
博
士
論
文
考
(
口
)
試
委
員
，
或
專
門
「
著
作
」
審
查
人
等
，
對
論
著
的
評

價
，
茲
簡
述
其
要
領
如
次

•• 

壹
、
題
目
簡
明
，
可
加
副
標
題

學
術
論
著
的
題
目
，
居
關
鍵
性
地
位
，
題
目
若
選
擇
正
確
而
妥
適
，
具
有
導
引
研
究
方
向
的
功
能
.• 

一
、
小
題
大
作
，
切
忌
空
泛

.• 

學
術
論
著
重
視
研
究
的
深
度
，
所
以
選
擇
題
目
必
須
簡
明
精
要
。
題
目
不
可
定
得
太

長
、
太
大
、
太
抽
象
;
太
長
詰
屈
聲
牙
，
太
大
難
於
具
體
發
揮
，
太
抽
象
難
於
把
握
重
點
，
皆
不
適
宜
。
個
人
志
趣
、
學

識
、
能
力
亦
應
一
併
考
慮
。

題
目
範
圍
愈
小
，
愈
能
深
入
探
討
。
以
特
定
時
間
、
空
間
或
其
他
方
式
限
定
範
疇
，
可
局
限
正
題
的
廣
泛
籠
統
。
如
經

刪
減
，
題
目
仍
然
冗
長
，
則
不
如
儘
量
濃
縮
正
題
，
而
以
副
標
題
列
於
其
後
，
加
以
補
充
說
明
之
。

一
一
、
具
學
術
性
、
迴
避
雷
同•• 

學
術
論
著
重
視
嚴
謹
性
，
擬
定
題
目
不
可
輕
率
，
誇
大
、
活
潑
、
動
聽
的
題
目
皆
不
適

宜
。

要
使
題
目
具
有
學
術
意
義
，
最
簡
單
的
方
法
，
就
是
在
不
同
性
質
的
原
擬
題
目
之
前
，
加
上
一
個
「
論
」
字
或
一
句

「
從
O
O
O
O

觀
點
論
O
O
O
O

」
，
或
在
題
目
之
後
加
上
「
研
究
」
、
「
探
討
」
等
字
樣
;
當
然
，
必
須
要
真
的
名
副
其

••• 

-
a
a

珊
，

a
a
v
i
a
-
-
t
a
z
-
-
i
j
a
i
-
i
1
1
i
i
j
i
l



實
才
行
。有人

曾
作
過
的
題
目
，
最
好
不
要
再
採
用
;
固
然
，
同
樣
的
題
目
，
因
不
同
人
採
不
同
研
究
角
度
、
不
同
內
容
、
不
同
寫

作
技
巧
，
得
到
不
同
結
論
，
應
屬
無
傷
大
雅
。
唯
明
知
該
題
自
己
註
冊
有
案
，
則
應
尊
重
他
人
權
益
為
宜
。

教
育
部
每
年
出
版
「
全
國
研
究
所
博
、
碩
士
論
文
摘
要
彙
編
」
鉅
冊
，
有
意
撰
寫
論
著
者
，
值
得
事
先
參
閱
，
以
避
免
題

目
重
複
'
或
可
在
相
關
學
科
內
，
自
較
新
研
究
成
果
中
得
到
啟
示
。

貳
、
文
字
通
順
，
敘
述
求
扼
要

文
字
是
表
達
思
想
的
工
具
，
簡
練
的
文
字
可
充
分
與
讀
者
溝
通
，
傳
達
著
者
的
見
解
與
研
究
目
的
。

一
、
用
詞
一
致
，
少
採
飾
諾

•• 

文
字
通
順
是
學
術
論
文
的
基
本
要
求
。
就
文
體
而
言
、
白
話
、
文
言
不
拘
'
報
章
「
社

論
」
值
得
參
考
。
錯
、
別
字
及
不
當
形
容
詞
、
副
詞
的
出
現
，
都
會
降
低
論
著
的
嚴
謹
性
。

論
著
中
用
詞
不
一
致
，
是
最
顯
著
的
瑕
疵
，
要
就
用
中
華
民
國
，
要
就
用
西
元
年
號
，
或
者
在
首
次
出
現
人
地
時
之
時
，

在
其
後
以
括
弧
說
明
，
然
後
在
全
文
中
，
擇
取
同
一
稱
謂
使
用
之
，
如

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(
一
九
八
五
年
)
等
。

對
於
外
國
人
、
地
名
及
專
有
名
詞
，
若
譯
成
中
文
，
只
要
在
第
一
次
出
現
時
，
附
加
原
文
或
其
生
卒
年
分
即
可
。
切
不
可

因
引
用
不
同
資
料
，
由
於
音
、
意
譯
不
同
，
而
使
全
文
中
用
詞
有
互
異
現
象
。

一
一
、
敘
述
簡
要
，
善
用
標
點•• 

要
言
不
繁
是
敘
述
的
基
本
條
件
，
罕
見
有
詞
不
達
意
的
文
旬
，
才
具
可
讀
性
。

對
文
字
、
敘
述
都
有
相
當
歷
練
，
若
對
標
點
符
號
的
使
用
陌
生
或
不
習
慣
，
將
有
損
於
段
落
旬
讀
的
清
晰
易
解
。

常
用
標
點
符
號
及
其
簡
單
用
法
為

•. 

1

，
逗
號•• 

用
於
意
義
未
完
之
語
尾
。

2
、
頓
號•• 

並
列
詞
語
或
字
旬
之
間
。

論
「
學
術
論
著
」
撰
寫
要
領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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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。
句
號•• 

用
於
意
義
已
完
之
句
末
。

4
;
八
刀
號•• 

用
於
長
旬
內
有
顯
著
層
次
的
分
旬
間
。

5 
•• 

冒
號

•• 

用
於
總
起
下
文
，
總
承
上
文
或
引
語
前
。

6
?

問
號

•• 

用
於
說
異
或
發
問
之
旬
末
。

7
!

驚
嘆
號

•• 

表
示
驚
嘆
、
哀
、
樂
等
情
緒
或
祈
求
、
命
令
語
氣
。

8

「
」
提
弔
號•• 

表
示
文
中
引
用
詞
旬
，
或
書
名
號
。

9

『
』
複
引
號•• 

表
示
引
用
詞
句
中
再
引
用
詞
旬
，
或
篇
名
號
。

叩
:
•• 

刪
節
號
•. 

用
以
表
示
刪
去
詞
句
或
語
氣
未
完
結
者
。

日
|
|
破
折
號•• 

用
於
語
氣
轉
變
，
總
結
上
文
或
表
示
夾
注
著
。

"
μ
(
)括
號.• 

用
以
表
示
說
明
或
注
釋
。

口
|
|
專
名
號

•• 

加
於
專
有
名
詞
左
旁
。

M
j
j
書
名
號

•• 

加
於
書
名
左
旁
。
(
注
一
)

參
、
結
構
嚴
謹
，
組
織
有
系
統

學
術
論
著
布
局
首
要
條
件
在
嚴
謹
性
，
組
織
有
系
統
是
把
握
正
確
方
向
與
豐
富
內
容
的
要
素
。

一
、
章
節
均
勻
，
段
落
適
度•• 

學
術
論
著
章
節
多
寡
，
原
則
上
，
應
按
實
際
需
要
而
定
，
但
是
，
若
能
將
其
作
適
度
調

整
，
使
分
量
恰
當
，
把
握
重
心
，
則
更
為
理
想
。

每
一
章
節
，
應
冠
以
標
題
旬
，
表
示
一
個
中
心
思
想
(
觀
念
)
其
篇
幅
以
不
過
長
或
過
短
為
宜
，
如
果
正
文
第
一
章
有

七
節
，
第
五
章
只
有
二
節
，
則
表
示
著
者
有
將
就
既
有
資
料
之
嫌
。

段
落
必
須
清
楚
表
達
由
主
要
至
次
要
思
想
發
展
過
程
的
合
理
性
，
每
一
段
落
間
字
數
也
不
宜
相
差
懸
殊
。



運
用
濃
縮
或
補
充
資
料
，
使
章
節
段
落
勻
襯
，
著
者
將
因
苦
思
增
減
而
受
惠
深
遠
。
力
求
對
襯
，
以
文
害
意
，
過
猶
不
及

是
得
不
償
失
的
。

一
一
、
層
次
分
明
，
編
號
有
序•• 

組
織
思
想
必
須
合
乎
邏
輯
的
形
態
，
較
具
體
方
法
有

•• 

利
用
時
間
先
後
為
順
序
，
從
簡
單

到
複
雜
，
由
已
知
事
實
到
未
知
結
果
，
從
普
通
觀
念
到
特
定
觀
點
，
從
問
題
存
在
到
解
決
方
案
，
從
原
因
到
結
果
，
及
相
似
的

比
較
與
不
相
似
處
對
照
等
。
(
注
二
)

一
篇
層
次
分
明
的
學
術
論
著
，
無
論
在
內
容
上
或
形
式
上
都
不
能
疏
忽
。
除
非
鉅
構
用
「
篇
」
外
，
以
章
節
表
示
，
足
敷

應
用
。論

著
如
不
分
章
節
，
可
用
大
寫
「
壹
」
「
貳
」
表
明
之
，
依
次
排
列
為

•• 

普
通
一
、
二
，
括
弧
付
口
，
阿
拉
伯
數
字
­

z
'

括
弧
阿
拉
伯
數
字

ω
ω
'
甲
乙
'
括
弧
(
甲
)
(
乙
)
，
(
注
一
二
)
或
大
寫
A
B
'

小
寫
a
b
'

括
弧
大
寫

(
A
)
(

B
)

，
括
弧
小
寫
(
a
)
(
b
)
等
。

肆
、
資
料
豐
宮
，
注
釋
須
詳
實
。

廣
泛
參
閱
相
關
資
料
(
文
獻
)

仆
注1
3

中
京
汁
，
‘

一
、
來
源
可
靠
，
詳
注
出
處

•• 

資
料
可
分
為
主
要
(
原
始
|
|
個
人
論
著
)
資
料
、
與
次
要
(
第
二
手
|
|
他
人
評
介
)

資
料
。
資
料
的
蒐
集
與
評
定
必
須
考
證
其
本
身
的
可
信
度
與
可
用
度
。
歷
史
資
料
愈
老
愈
好
，
統
計
資
料
愈
新
愈
佳
。
最
有
價

值
的
論
著
是
儘
可
能
參
考
原
始
資
料
，
引
用
第
二
手
資
料
卻
是
經
常
無
法
避
免
的
。

注
釋
功
能
在
於
.. 

引
述
他
人
觀
點
以
支
持
自
己
的
論
點
，
加
強
說
服
力
;
誠
實
指
出
他
人
創
見
與
論
點
，
表
示
不
掠
人

美
，
迴
避
到
竊
之
嫌
;
指
示
讀
者
獨
立
探
討
問
題
途
徑
，
以
示
負
責
態
度
;
表
彰
他
人
研
究
成
果
，
證
實
自
己
涉
獵
相
關
資
料

'
並
將
紊
亂
的
資
料
加
以
有
系
統
的
蒐
集
、
整
理
、
研
究
、
分
析
，
使
其
成
為
有
用
的
材

論
「
學
術
論
著
」
撰
寫
要
領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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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深
廣
度
。

一
一
、
注
釋
書
日
，
不
可
省
略•• 

注
釋
、
書
目
為
學
術
論
著
特
色
，
按
其
性
質
可
分
為
引
證
式
、
解
釋
式
、
參
閱
式
。
凡

有
-
安
引
用
他
人
語
句
或
圖
表
等
，
均
須
注
明
出
處
，
不
可
省
略
。
眾
所
周
知
的
事
實
與
常
識
，
才
不
必
加
注
。

注
釋
可
列
於
全
文
或
每
章
後
，
或
每
頁
左
、
下
端
，
圖
表
注
釋
則
應
緊
接
其
下
方
。
注
釋
前
應
冠
數
字
，
以
資
識
別
，

如•• 

(
注
0
)
編
著
者

•• 

「
書
名
」
(
出
版
地•• 

出
版
處
，
出
版
年
月
及
版
次
)
，
第

O
O

頁
。
(
注
0
)
著
者

•• 

(
譯

者
)
•• 

『
篇
名
』
「
學
報
或
期
刊
名
」
(
同
前
)
，
第
O
O

頁
。

資
料
來
源
相
同
時
，
則
可
用
一
個
注
釋
，
加
以
概
括
。

書
目
為
注
釋
中
曾
引
用
參
考
資
料
的
清
單
，
附
於
論
著
之
後
，
按
重
要
性
分
類
，
以
編
著
者
姓
氏
筆
畫
為
順
序
。
如
有

外
文
資
料
，
則
按
不
同
外
文
及
編
著
者
姓
氏
字
母
順
序
排
列
。
(
注
四
)

伍
、
觀
點
正
確
，
有
學
理
根
據

學
術
論
著
不
能
隨
心
所
欲
的
臆
度
杜
撰
'
所
有
觀
點
都
必
須
以
學
理
及
事
實
作
根
據
。

一
、
大
膽
假
設
，
小
心
求
證•. 

根
據
可
信
、
可
用
資
料
，
能
精
確
反
映
著
者
的
思
想
與
態
度
;
不
正
確
的
資
料
，
往
往

導
引
著
者
的
思
想
與
態
度
，
朝
向
不
正
確
的
結
論
方
向
發
展
。
(
注
五
)

學
術
研
究
重
在

•• 

對
某
個
問
題
，
提
出
假
設
，
追
溯
事
物
本
源
，
澈
底
了
解
其
性
質
，
蒐
集
、
批
判
所
得
相
關
資
料

(
鵲
起
據
)
;
遵
循
「
成
規
」
'
撰
寫
論
著
，
發
表
心
得
，
澄
清
事
實
。

研
究
方
法
不
外
歸
納
法
(
從
各
個
特
殊
事
象
，
導
致
普
遍
的
一
般
概
念
)
與
演
繹
法
(
從
普
遍
的
一
般
概
念
，
推
演
至

各
個
特
殊
事
象
。
)
著
者
無
論
採
用
歷
史
法
、
類
比
法
、
統
計
法
、
觀
察
法
、
實
驗
法
，
或
社
會
調
查
法
(
訪
問
法
、
問
卷

法
)
等
，
無
非
藉
以
獲
致
正
確
的
觀
點
。
不
同
的
參
考
資
料
與
研
究
方
法
，
將
得
到
不
同
的
結
論
，
其
取
捨
不
可
不
慎
。

二
、
具
客
觀
性
，
合
乎
邏
輯
.• 

科
學
研
究
目
的
，
是
在
經
由
對
於

•• 

研
究
對
象
的
客
觀
敘
述
，
各
因
素
間
關
係
的
合
理



解
釋
、
未
來
可
能
發
展
的
可
靠
預
測
等
活
動
，
提
出
一
項
經
得
起
事
實
考
驗
，
且
合
乎
邏
輯
推
理
的
有
效
通
則
，
形
成
一
套

「
理
論
建
構
」
。
(
注
六
)

學
術
論
著
為
科
學
研
究
工
作
之
一
環
，
無
論
自
然
、
人
文
、
社
會
科
學
的
學
術
論
著
，
都
著
重
在•• 

客
觀
觀
察
、
分
析
、

解
釋
問
題
與
事
象
，
探
討
其
原
因
與
結
果
、
理
論
與
邏
輯
等
。

著
者
深
厚
的
學
術
基
礎
，
與
相
關
知
識
，
如

•• 

涉
獵
哲
學
、
熟
悉
歷
史
，
精
通
外
文
，
善
用
圖
表
、
儀
器
、
工
具
書
、
圖

書
館
等
，
怯
除
主
觀
與
成
見
因
素
，
必
能
獲
致
觀
點
正
確
，
立
論
公
正
，
贏
得
讀
者
好
評
。

陸
、
創
見
發
明
，
要
具
體
可
行

創
見
(
或
發
明
)
為
學
術
論
著
中
，
最
為
囑
目
部
分
，
學
術
層
次
愈
高
，
對
其
要
求
愈
殷
切
，
在
評
分
標
準
中
，
所
佔
比

例
愈
重
。一

、
改
進
學
說
，
建
立
體
系•• 

創
見
(
心
得
)
是
著
者
在
批
判
過
去
理
論
與
研
究
方
法
過
程
中
，
對
某
個
問
題
或
事
象
的

獨
到
見
解
與
論
點
，
而
為
他
所
未
曾
發
現
，
或
補
充
、
闡
釋
他
人
立
論
之
不
夠
周
延
。

就
因
為
創
見
不
易
發
掘
，
改
進
他
人
學
說
並
建
立
獨
立
體
系
更
為
艱
難
，
所
以
其
學
術
價
值
彌
高
。

有
人
認
為
學
術
研
究
或
論
著
，
應
「
為
學
術
而
學
術
」
'
旨
在
探
討
與
批
判
資
料
，
分
析
理
論
與
事
象
，
研
究
「
是
什

麼
•••• 

?
」
(
存
在
，
司
E

門
前
•••• 

吋
)
，
而
不
應
加
以
任
何
主
觀
的
價
值
判
斷
，
不
應
涉
及
理
論
的
適
應
性
。

一
一
、
適
合
國
惰
，
具
實
用
性
;
但
是
，
較
有
價
值
的
學
術
研
究
或
論
著
，
必
然
討
論
、
處
理
事
象
「
應
如
何

•••• 

?
」

(
當
為
，
司
E
片
。
c
m
E
g
g
-
-.. 

吋
)
，
應
涉
及
目
標
的
追
求
。

大
專
院
校
存
在
原
因
，
「
係
為
適
應
國
家
社
會
需
求
，
並
配
合
世
界
學
術
潮
流
，

•••• 

。
」
大
專
院
校
教
師
的
主
要
工
作

為•• 

研
究
(
學
術
)
、
教
學
(
傳
授
知
識
)
、
服
務
(
社
會
)
。

論
「
學
術
論
著
」
撰
寫
要
領

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五
期

學
術
研
究
的
目
的
，
有
繼
往
開
來
的
意
義
和
價
值
，
任
何
研
究
論
文
都
應
以
致
用
為
目
的
。
(
注
七
)

撰
寫
學
術
論
著
，
宜
兼
顧
結
合
學
理
與
符
合
國
惰
，
在
介
紹
理
論
與
概
述
背
景
時
，
以
基
本
國
策
與
國
家
建
設
;
政
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文
教
、
科
技
等
績
效
為
例
證
，
使
創
見
具
體
可
行
，
蔚
為
國
用
，
則
更
具
實
用
價
值
。

結

:ð. 
自間

付
學
術
論
著
注
重
轉
承
啟
合
，
講
究
精
而
不
博
與
基
本
格
式
，
忌
諱
被
動
用
語
。

將
資
料
的
要
點
及
出
處
精
確
、
完
整
的
登
錄
於
資
料
卡
上
，
然
後
分
類
、
編
號
、
建
檔
，
以
便
應
用
。
複
印
資
料
是
當

前
無
法
避
免
的
疏
懶
。
皆
是
作
好
撰
寫
準
備
工
作
的
必
要
步
驟
。

注
釋
具
有
畫
龍
點
睛
作
用
，
論
著
若
毫
無
注
釋
，
或
前
言
，
接
後
語
全
是
摘
要
或
節
錄
他
人
論
著
，
堆
集
引
文
，
都
不

算
是
學
術
論
著
，
徒
然
曝
露
著
者
未
能
消
化
資
料
，
只
能
算
作
「
述
而
不
作
」
'
具
參
考
價
值
1
而
不
具
學
術
價
值
。

前
言
、
緒
論
闡
明
研
究
動
機
與
目
的
，
結
語
、
結
論
強
調
研
究
成
效
與
建
議
，
務
求
簡
明
扼
要
，
言
之
有
物
，
最
好
不

專
列
章
節
，
俾
免
與
正
文
章
節
混
淆
。

摘
要
為
全
文
重
點
簡
述
，
務
求
提
綱
擊
領
，
字
數
不
宜
超
過
六
百
字
。
索
引
為
便
利
查
閱
之
用
，
應
詳
注
頁
次
。

初
稿
完
成
後
，
宜
再
三
修
訂
，
勤
查
字
典
。
付
印
之
前
，
宜
仔
細
校
對
，
發
現
錯
誤
，
應
製
作
勘
誤
表
。

口
學
術
論
著
的
撰
寫
工
作
，
是
一
種
現
代
治
學
訓
練
，
具
有
擴
大
思
維
廣
度
、
提
高
自
我
獨
立
研
究
、
培
養
語
文
表
達

能
力
的
功
能
。
務
期
有
效
發
揮
個
人
思
考
，
創
造
與
表
達
潛
力
。

學
術
研
究
是
良
心
工
作
、
是
一
條
坎
閉
的
路
，
沒
有
訣
竅
、
沒
有
捷
徑
，
只
有
不
存
僥
倖
的
心
理
，
以
認
真
負
責
的
態

度
，
腳
踏
實
地
的
耕
耘
，
日
積
月
累
的
辛
勤
，
或
者
能
有
些
許
的
收
成
。

學
術
論
著
雖
是
個
人
研
究
的
結
晶
，
卻
反
映
國
家
學
術
研
究
風
氣
，
影
響
國
家
知
識
活
動
的
盛
衰
。
只
有
積
極
激
勵
學

術
研
究
、
健
全
我
國
學
術
發
展
，
才
能
提
升
國
民
的
知
識
水
準
。



注

釋

、
正

一•• 

革
命
實
踐
研
究
院
編
;
「
研
究
員
手
冊
」

頁
。

一
一
:
參
閱
曹
俊
漢
編
著.. 

「
研
究
報
告
寫
作
手
冊
」
(
臺
北.. 

聯
經
出
版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三
月
初
版
)
，
第

八
三
頁
|
|
八
四
頁
。

了7
.同
、
注
注
一
，
第
廿
一
頁
。

四
;
參
閱
房
志
榮
、
沈
宣
仁
著
「
學
術
工
作
與
論
文
」
(
臺
北.• 

先
知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再
版
)
，
第
一

八
一
頁
。

五.• 

同
注
二
，
第
九
頁
。

(
臺
北.• 

革
命
實
踐
研
究
院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)
，
第
廿
二
|
|
甘
三

、
玉

1玉 1玉?玉注注

六.. 

參
閱
林
勝
義
.. 

「
基
本
的
社
會
科
學
」
(
臺
北
;
學
如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五
月
初
版
)
，
第
一
八
一
頁
。

七•. 

宋
楚
瑜
著

•• 

「
如
何
寫
學
術
論
文
」
(
臺
北.. 

一
二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再
版
)
，
第
五
頁
。

論
「
學
術
論
著
」
撰
寫
要
領


